
投保重要事项确认书 2024 版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一、本公司/单位兹申请投保“美亚和顺保互联网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C 款”，本公司/单位已从投保界面完整阅读并完

全理解《投保前提条件告知》《投保须知》《责任免除》《投保人声明及确认》《保险条款》等内容，没有异议，本公司/单位确认投

保人及所有被保险人符合《投保前提条件告知》的要求，已知晓在责任免除的范围内，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本公司/单位知晓所有保险责任均以保险合同所载为准。 

二、本公司/单位确认并同意：在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如未如实填写投保申请或未如实告知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

保条件的确认），应视为本公司/单位故意未依法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由此可能导致有关投保申请无效或贵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本公司/单位申请投保本保险时确认的重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其他投保申请确认事项应以本公司/单位投保过程中

在投保界面所确认的为准： 

1.本保险投保申报的被保险人均为投保人在中国大陆境内雇佣的属于本保险接受投保职业类别的在岗全职雇员。“雇佣”指投保

人与其申报投保的人员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包括投保人短期劳动用工的情形。 “在岗全职雇员”指申报投保的人员在与投保人存

在劳动用工关系期间，不存在除投保人之外的其他用人单位或用工主体。 

被保险人发生本保险约定的保险事故后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书面劳动用工合同证明投保人与该人员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的，则

美亚保险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其承担的赔偿金额均按以下公式计算：实际赔偿金额 = 按保险合同约定核定的赔偿金额 * 70% 

2. 对于投保人为其选择投保“扩展承保 5 米以上高处作业”保险计划的任何被保险人，本保险承保该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内在从

事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5米以上高处作业的职业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保险事故。本保险所称的高处作业以《高处作业分级》（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 GB/T 3608-2008）中规定的为准。前述被保险人从事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5 米以上高处作业应依法取得作业类别为“高处

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任何在下列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或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时，美亚保险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1）被保险人在从事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5 米以上高处作业时未系绑安全带。 

（2）被保险人在从事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5 米以上高处作业时未取得作业类别为“高处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3.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进行任何特种作业操作前，应依法取得规定的特种作业证书。若被保险人未依法取得规定的特种作业证

书而进行特种作业操作的，则对于其因该特种作业操作导致的任何保险事故，美亚保险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4. 投保人在为被保险人申请投保时，应按被保险人的实际职业类别填写，如被保险人工作涉及多个职业类别，则应以职业

类别最高的职业为准。若申报的被保险人职业类别不真实，则视为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1） 如该被保险人的实际职业类别为申请投保时本保险约定不接受投保的职业类别，则其被保资格将被取消；对于取消其

被保资格前所发生的保险事故，美亚保险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2） 如该被保险人的实际职业类别为申请投保时本保险约定接受投保的职业类别，但高于为其所申报保险计划对应的职业

类别，则该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后，无论该保险事故是否与职业类别相关，美亚保险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其承担的赔偿金额

均按以下公式计算：实际赔偿金额=按保险合同约定核定的赔偿金额*（实际交纳保险费/实际职业类别对应的应交保险费）*70% 

如任何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职业类别发生任何变更，投保人或该被保险人应于变更后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美亚保险。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上述通知义务的，美亚保险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理：（1）如其变更后的职业类别为本保险约定

不接受投保的职业类别，则其被保资格于变更职业类别之日二十四时丧失；对于其丧失被保资格后所发生的保险事故，美亚保

险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2）如其变更后的职业类别相比变更前风险增加但仍属于本保险约定接受投保的职业类别，则对于

该被保险人在职业类别变更后发生的保险事故，美亚保险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其承担的赔偿金额均按以下公式计算： 

实际赔偿金额=按保险合同约定核定的赔偿金额*（实际交纳保险费/变更后职业类别对应的应交保险费）*70% 

5. 本保险所称的医院仅指境内经国家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但不包括任何精神病院、养老机构、康

复医院、诊所、天然治疗所，以及主要作为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类似目的的医疗机构。 

6. 美亚保险在意外身故及伤残保障项下对所有被保险人于任一次意外事故中累计所给付的赔偿金额以每一意外事故总赔偿限额为

限。如在任一意外事故中，前述总赔偿限额低于按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给付的总赔偿金额，则美亚保险将根据前述总赔偿限额与

按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计算的赔偿总额的比例赔偿每一被保险人。 

每一意外事故总赔偿限额为以下两者较高者： 

（1）保险合同生效时，保险单所载单个被保险人在意外身故及伤残保障项下所适用的最高保险金额的 10 倍； 

（2）人民币 500 万元。 

 

 

投保人签章： 

签章日期（必填）：        年     月    日 

 (请填写签章日期，并在方框内清晰完整盖章，勿与其他内容重叠) 


